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

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旨在从救灾物资仓库租用方向提升省级救灾物资的仓储能力。通过省

级救灾物资仓库租赁费的高效使用，更好地保障物资储存安全，从而全面提升省

级救灾物资规范化管理水平，推动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服务内容

序号 具体内容 备注

1 省级救灾物资仓库租用

三、技术服务要求

(一)仓库条件要求

★1.所投仓库面积不低于 2.1 万平方米(不含公摊面积)，仓库单体面积在

3500 平方米以上；库房内区域划分明确，根据功能出具库内规划图(包含但不限

于功能分区、消防、设备等)；仓库消防等级须达到丙类二级及以上，库区消防

设施、消防栓完好，符合安全管理相关规定；

★2.仓库地理要求：仓库离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直线距离 50 公里以内，且

只能集中在同一园区内；

★3.仓库满足 13 米挂车进行雨天货物装卸作业要求；

★4.库区外单车道不低于 4 米，转弯半径不低于 12 米，车道地面载荷不低

于 10 吨/轴，满足大型运输车辆(≥17.5 米车)进出；

★5.库房产权无纠纷及其他法律风险(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人公章)；

★6.不与易燃易爆类、化工类、腐蚀类、国家管制品类等危险品存放于同一

栋仓库；

▲7.仓库内地坪最低为混凝土硬化的平面库，地面承重≥2.5 吨/平方米、



仓库层高≥7.5 米；若为货架立体库，则要求每个货位承重≥800kg；库内配备

温湿度监控设备，常年温度内控(1～39 ℃)、湿度内控(35%～75%，每个防火分

区内除湿机不得少于 2台，如投标人所投仓库装有除湿系统，则不需要提供除湿

机，提供除湿系统的相关证明材料)；

▲8.库房整体高于地面，具有装卸月台或升降平台或登车桥、库房门满足作

业需要(门框高度不低于 3.5 米)；

▲9.投标人需提供不少于 7000 个尺寸不小于 1*1.2 米的货物托盘(钢制、塑

料、木制托盘均可)；

▲10.库内具备智能监管系统，24 小时监控设备，监控数据存储达 60 天以

上，可远程实时访问；

▲11.自备 220V 或 380V 发电设备，满足全天候作业要求；

▲12.提供 4 台载重能力不小于 1.6 吨的电动叉车，库区设有叉车充电区。

有货架的仓库需提供高位作业设备；

▲13.库区有≥1间面积不低于10㎡且已开通互联网络的独立辅助办公用房；

▲14.仓库所在园区具有 24 小时安保巡逻；

15.库房外具备≥150 平方米外观检验场地；

16.库区通风良好，库顶、地下排水系统完好；具备防鼠、虫害设施，保持

环境清洁；

(二)仓储及物流管理能力要求

▲1.人员配备：配备 1名项目负责人、2名能操作计算机的专业管理人员常

驻现场，所配备人员经过采购人培训能熟练使用采购人提供的仓储管理信息系统；

▲2.保密承诺：投标人所配备的人员，需严格遵守采购人保密规定，不得对

外泄露所存储货物信息，否则，采购人将严肃追责；

▲3.服务期间所产生的水电及物业管理费及全部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保险要求：合同签订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投标人办理中标仓库财产一

切险。

四、履约能力要求

项目实施与管理方案包含以下 5个方面：

1.管理制度要求：具备库内安全、保洁、巡查、人员进出等管理制度(提供

证明材料)；

2.货物作业要求：货物堆码、装卸规范，不可倒置，不同类别品种、型号不

可混放、混码；

3.沟通协调要求：具有运营沟通机制(分为日常运营沟通机制、紧急需求沟

通机制、重大事故沟通机制)(提供机制材料)；

4.具有针对性的 KPI(关键绩效)考核制度(包含但不仅限于：入库时效、库

存准确率、出库时效、单据规范)，具备 SOP(标准作业程序)指导书。

考核指标：

入库时效：98%以上；库存准确率：99%以上；出库时效：97%；

单据制作：单据制作标准精细、存档规范、单据保密制度完善。

5.投标人具备配送服务能力。

五、★商务要求

（一）履约时间和地点：

1.履约时间：履约期暂定为 3年(但不超过 3年)，合同一年一签。其中 1.75

万平方米仓库从 2023 年 11 月 30 日起租；0.35 万平方米仓库根据 2023 年省级

救灾物资采购入库情况约定起租期。

2.履约地点：中标人提供的仓库所在地。

（二）付款条件

1.每一个年度合同内，合同生效且起租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90%，

剩余款项在年度租赁期限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同时支付下一个

年度合同的 90%，以此至履约期结束。



2.每次付款前，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增值税发票及凭证资

料后进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采购人接受转账的开户

信息以合同载明的为准。如因供应商未按照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导致逾期付

款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保险

1.供应商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

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项目履约实际情况，购买涉及上述履约风险的对应保险，

保险金额以抵消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人身损失承担赔偿保险

金责任，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2.供应商应为本项目提供履约的所有人员按照国家规定购买相关保险。

（四）其他要求

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时间及要求：供应商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与

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供应商在签订采购合同时，应向采购人提供截止合同

签订之日的行贿犯罪查询记录(包含供应商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

订合同的授权代表)，以及授权代表在职和社保证明，未提供的采购人有权拒绝

签订采购合同。

供应商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及项目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等相关法律、法规并依法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并办理各种用工手续，如因用工不当，给采购人及服务人员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

承担。

供应商服务从业人员在服务期间发生伤亡事故，或在服务过程中造成第三人

伤亡的，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4.供应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定期及时向采购人通告本项目供货的重大事项

及其进度。

5.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采购人的监督。

6.政府采购合同文本的主要条款、履约验收等要求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执



行。

7.本项目采购过程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严格按照采购人的风险控制管

理要求执行。

注意：本章带“▲”号条款作为关键性指标要求，无符号条款作为一般技

术指标要求，如未满足将根据评分办法规定分别进行扣分。带“★”号条款为

实质性要求，投标人若未满足的，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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